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4-065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本次聘任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谢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金志

强先生、祝峻蕾女士、宫晓磊先生、方路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公司总经理

提名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金志强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1、谢宏，男，1965年出生，双学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年创建贝因美，本公司创始人。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杭州金色未来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贝因美控股（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必美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智慧云饮有限公司监事、浙江美食新零售有限公司监事、

伊贝智能（杭州）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除上述关系外，谢宏为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

宏通过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80,629,471股股份。2021年9月27日，

公司谢宏先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2021年1月16日，公司披露《2020 年度业绩预

告》，预计2020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00万元至

8,000万元。4月13日，公司披露《2020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

正预计2020年度净利润为-32,768.12万元。4月30日，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

显示，2020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32,427.99万元。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净利润与实际经审计净利润相比差异较大、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且未在规定期限内

及时修正。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宏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5.3.12 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

负有重要责任。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修订）》第16.2条、第16.3条以及深交所《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实施标准（试行）》

第十四条的规定，经深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

宏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除前述外，谢宏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谢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金志强，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加入贝因美后历任总经办、战略发展部、工程建设项目部、董监事会办公

室、合规部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兼任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合珥

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董事、贝因美（杭州）婴

童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金志强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志强未持有公司

股份。金志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金志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祝峻蕾，女，1973年生，MBA，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

加入贝因美后历任会员服务中心主任、婴童SBU总监、市场推广中心主任、总经

理助理、电商SBU总监、总经理特别助理、新零售SBU负责人等职务。现任公司

总经理特别助理、副总经理，兼任贝因美（宁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贝因美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主要负责线上市场业务｡ 

祝峻蕾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祝峻蕾未持有公司

股份。祝峻蕾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祝峻蕾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宫晓磊，男，1981年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

年加入贝因美后历任业务部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区域销售总监、区域策动中心

负责人、总经理特别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副总经理，主要负

责线下市场业务。 

宫晓磊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宫晓磊未持有公司

股份。宫晓磊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宫晓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方路遥，男，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主管；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任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2018年3月至2019年

3月任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9年5月至2024年4月任浙江中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4年5月加入贝因美，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主要负责投融资等工作。 

方路遥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路遥未持有公司

股份。方路遥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方路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